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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周五 14点付印

一、报名对象和条件

（一）考生父母一方持有效期内《上

海市居住证》，签发或签注日期在2018年1
月1日前。

（二）考生父母一方持有效期内《上

海市居住证》，签发日期在2018年1月1日
后，且从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时

间段内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累计满6个
月。

（三）考生父母一方持有《就业失业

登记证》的灵活就业人员，从首次登记日

起至2018年5月10日须连续3年在街道社

区事务受理中心办妥灵活就业登记，且

持有《上海市临时居住证》，从首次发证

日起至2018年5月10日有效期满3年。

（四）考生父母一方持有《就业失业

登记证》的灵活就业人员，从首次登记日

起至2018年5月10日须连续3年在街道社

区事务受理中心办妥灵活就业登记，且

持有《上海市居住证》（2018年1月1日后签

发）。

（五）考生为在本市全日制初中学校

连续就读3年的应届初三学生。

（六）考生本人持有公安部门颁发的

有效身份证或户口簿原件及《上海市居住

证》或《上海市临时居住证》。

凡同时符合上述（一）（二）（三）（四）

中的其中一项和（五）（六）两项（共三项）

条件的考生，可参加本市全日制普通中

等职业学校自主招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招生报名（包括“中高职贯通培养模

式”招生）。

随迁子女往届初中毕业生不能参加

报名。

二、报名时间及方式

2018年随迁子女的报名工作由上海

市教育考试院负责，区招生考试机构具体

组织实施。本市随迁子女应届初三学生

基本信息由本市“基础教育学生学籍信息

系统”直接导入报名库。

（一）核对报名材料（2017年12月12
日—12月25日）

符合本通知报名条件的考生须提供

以下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由初中学校和

区招生考试机构进行核对、留档。

1.考生父母的身份证、《上海市居住

证》（或符合条件的《上海市临时居住

证》和《就业失业登记证》）、户口簿；

2.考生身份证或户口簿原件及《上海

市居住证》或《上海市临时居住证》，必要

时需提供亲子关系证明；

3.考生在本市初中学校连续就读3年

证明（该信息可通过本市“基础教育学生

学籍信息系统”验证）；

4.考生自愿参加本市全日制普通中等

职业学校自主招生报名的申请书。

核对信息后，学生信息如需修改

的，关健信息须在“基础教育学生学籍信

息系统”中进行修改后对接到报名库，其

余信息可在报名库中进行修改。

（二）网上报名和信息确认（2017年

12月26日—2018年1月10日）

符合条件的本市随迁子女应届初三

学生，由其学籍学校统一组织网上报名和

信息确认。如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报名，最

迟应于2018年5月10日前持有效证明材料

向学籍学校所在区招生考试机构提出申

请，经区招生考试机构审核并报上海市

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后予以补报名。补报名

时间为2018年4月13日和5月10日。

2018上海中职校自主招收随迁子女报名启动

按
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

委等四部门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

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

〔2013〕73号）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8

年上海市中等学校高中阶段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

（沪教委基〔2017〕69号）的要求，本市全日制普通

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报

名工作细则发布。

记者 朱筱丽

>>>附件

2018年上海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

自主招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报名日程表

日    期 内    容 对  象

2017年 12月12日
—12月25日

初中学校、区招办核对本市随迁
子女应届初三学生报名信息

初中学校、
区招生考试机构

2017年 12月26日
— 2018 年 1月10日

全市在校应届生网上报名、
信息确认

初中学校、考生

2018 年 4月13日
（星期五）

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
第一次补报名

区招生考试机构、
考生

2018 年 5月10日
（星期四）

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
第二次补报名

区招生考试机构、
考生


